
　

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

沪府办发 〔２０２０〕７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«上海市医疗卫生领域市与区财政事权和

支出责任划分方案(试行)»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:

经市政府同意,现将«上海市医疗卫生领域市与区财政事权和

支出责任划分方案(试行)»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按照执行.

２０２０年８月３１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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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医疗卫生领域市与区财政事权和

支出责任划分方案(试行)

　　为推动本市医疗卫生领域市与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

革,加快推进健康上海建设,根据«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

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»(国

办发〔２０１８〕６７号)、«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市与区财政事权和

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(试行)»(沪府发〔２０１７〕４４号)等的

精神,制定本方案.

一、总体要求

(一)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全面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,大力支持健康上海

建设,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,在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

出责任划分总体框架下,统筹规划、分步实施,科学合理划分本市

医疗卫生领域市与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,逐步形成权责清晰、依

法规范、运转高效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模式,提高基本医疗

卫生服务的供给效率和水平.

(二)基本原则

１．坚持政府主导,促进人人公平享有.科学界定政府、社会和

个人投入责任,坚持政府在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中的主导地位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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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大政府卫生投入力度,支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,促进完善生

育政策,推动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.坚持政府主导与

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,完善财政投入机制,鼓励通过政府购买

服务等方式,提高医疗卫生领域投入效益.

２．坚持遵循规律,合理划分市区权责.遵循财政事权和支出

责任划分的基本原则,科学合理划分医疗卫生领域市与区财政事

权和支出责任,将适宜由市级承担的财政事权上划,加强市级财政

事权执行能力;将适宜由区级承担的财政事权下放,强化各区贯彻

执行国家和本市政策的责任;对市与区共同财政事权,明确各自的

支出责任.

３．坚持问题导向,统筹兼顾突出重点.聚焦当前划分体系存

在的主要问题,坚持医疗卫生领域全覆盖,提高划分体系的完整

性;深入分析各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性质和特点,提高划分体系

的科学性;合理确定市与区支出责任分担方式,提高划分体系的规

范性;统筹推进项目优化整合,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.

４．坚持积极稳妥,分类施策扎实推进.在保持现有财政事权

和支出责任框架总体稳定的基础上,兼顾当前与长远,分步推进改

革.先对医疗卫生领域市与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进行全面梳理

和确认,形成较为系统完整的制度规范;再结合医药卫生体制改

革,逐步完善具体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.

二、主要内容

(一)公共卫生方面.主要包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其他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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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服务.

１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.主要包括国家免疫规划实施、妇女保

健、儿童保健、计划生育保健、老年人保健、学校卫生、慢性病防治、

居民健康档案、卫生计生监督协管、传染病防治、精神疾病防治、职

业病防治、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、卫生应急等内容.其中:传染病

防治、精神疾病防治、职业病防治、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、卫生应急

为市与区共同财政事权,由市与区财政按照具体事项和机构职能,

分别承担支出责任;其他事项为区级财政事权,由区级财政承担支

出责任.

２．其他公共卫生服务.主要包括社区居民大肠癌筛查、６０岁

以上老人接种肺炎疫苗、本市免疫规划实施等内容.其他公共卫

生服务为市与区共同财政事权,由市与区财政按照职责分工共同

承担支出责任.其中,试剂、疫苗等由市级财政承担,接种服务等

由区级财政承担.

(二)医疗保障方面.主要包括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和

医疗救助.

１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.主要包括筹资补贴和特殊群

体代缴费补贴.筹资补贴为市与区共同财政事权,由市与区财政

共同承担支出责任.其中,大学生筹资补贴由市级财政承担,其他

筹资补贴由市与区财政按照１∶１分别承担.特殊群体代缴费补

贴为市与区共同财政事权,由市与区财政共同承担支出责任.其

中,高龄老人、职工老年遗属等群体代缴费补贴由市与区财政按照

—４—



１∶１分别承担;城乡并轨过渡期内农民、重度残疾人等群体代缴

费补贴由区级财政承担.

２．医疗救助.主要包括城乡医疗救助(含困难群众参加城乡

基本医疗保险代缴费补贴)和疾病应急救助.城乡医疗救助为市

与区共同财政事权,由市与区财政按照１∶１分别承担支出责任.

疾病应急救助为市级财政事权,由市级财政承担支出责任.

(三)计划生育方面.主要包括计划生育扶助保障和计划生育

奖励.

１．计划生育扶助保障.主要包括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

扶助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,为区级财政事权,由区级财政承担

支出责任.

２．计划生育奖励.主要是独生子女父母年老时计划生育奖

励,为市与区共同财政事权,由市与区财政共同承担支出责任.其

中,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人员由市级财政承担,其余人员由户籍所

在地区级财政承担.

(四)能力建设方面.主要包括医疗卫生机构改革和发展建

设、卫生健康能力提升、卫生健康管理事务、医疗保障能力建设、中

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.

１．医疗卫生机构改革和发展建设.主要包括公立医院、公共

卫生机构、计划生育机构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改革和发展建设,

原则上,按照机构隶属关系,划分为市级财政事权或区级财政事

权,由同级财政承担支出责任.市级医院郊区建设项目为市与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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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财政事权,按照项目性质、服务人群等因素,确定市与区支出

责任.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承担非同级委托的公共卫生、紧急救治

等任务的,由委托方同级财政给予合理补助.

２．卫生健康能力提升.主要包括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、重

点学科发展等.市级统一组织实施的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、重

点学科发展等战略规划项目为市级财政事权,由市级财政承担支

出责任;各区自主组织实施的上述战略规划项目为区级财政事权,

由区级财政承担支出责任.

３．卫生健康管理事务.主要包括战略规划、综合监管、宣传引

导、健康促进、基本药物和短缺药品监测、重大健康危害因素和重

大疾病监测、妇幼卫生监测等,按照承担职责的相关职能部门隶属

关系,划分为市级财政事权或区级财政事权,由同级财政承担支出

责任.

４．医疗保障能力建设.主要包括战略规划、综合监管、宣传引

导、经办服务能力提升、信息化建设、人才队伍建设等,按照承担职

责的相关职能部门隶属关系,划分为市级财政事权或区级财政事

权,由同级财政承担支出责任.

５．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.主要包括中医药临床优势培育、

中医药传承与创新、中医药人才培养、中医药文化宣传、中医药传

统知识保护与挖掘、中医药“治未病”技术规范与推广等.市级统

一组织实施的中医药临床优势培育、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等战略规

划项目为市级财政事权,由市级财政承担支出责任;各区自主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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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的上述战略规划项目为区级财政事权,由区级财政承担支出

责任.

医疗卫生领域其他未列事项,按照事权划分的基本原则和事

项特点,合理确定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.国有和集体企事业单位

等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按照现行体制和相关领域改革要求,落实

经费保障责任.

三、配套措施

(一)协同推进相关改革.医疗卫生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

划分是一项系统联动性工程,要与公立医院综合改革、社区卫生服

务综合改革、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等紧密结合、统筹推进,形成

医疗卫生领域各项改革良性互动、协调推进的局面.

(二)完善区以下分担机制.各区政府要参照本方案的要求,

结合区以下财政体制,合理划分医疗卫生领域区以下财政事权和

支出责任.要明确区级政府在推进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

面的职责,加大区级统筹力度.

(三)强化支出责任落实.市、区两级财政要按照明确的财政

事权,落实支出责任,合理安排预算,确保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有

效提供.要根据“谁使用、谁负责”的原则,全面实施绩效管理,提

高资金使用效率.市级财政加大对困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,促

进医疗卫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.

(四)修订完善规章制度.财政、卫生健康、医疗保障等部门要

根据本方案,在全面系统梳理的基础上,抓紧修订完善具体项目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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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办法和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,并在今后制修订相

关政策时,体现医疗卫生领域市与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

关内容.

四、实施时间

本方案自２０２０年９月１日起实施.

附件:上海市医疗卫生领域市与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

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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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监察委,
市高院,市检察院.
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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